
12 月 5 日，

山东省济南市公

安局济阳区分局

黄河派出所组织

警力到“济滨高

铁济阳黄河公铁

两 用 特 大 桥 工

程” 项目开展安

全检查， 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

郝鑫城 摄

护航重点工程 服务经济发展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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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治假冒商标侵权

加强知产保护力度

商标承载着产品的市场声誉，代表着商标品牌的价值，对企业形象至关重要。 然

而，随着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知名商标被“搭便车”“李逵李鬼傻傻分不清楚”等现象

频出，保护知识产权、打击商标侵权成为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挑战。

为此，笔者梳理了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两级法院审理的几起涉商标侵权案件，通过

以案释法，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持续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股东退股变更账号

违背诚信侵权当还

公司法定代表人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申

请抖音账号交给股东管理运营，股东退股后，

此账号的归属应如何认定？ 近日，广东省深圳

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查明， 邵某与房某共同设立了

A

公

司，股份各半。 为了给公司宣传推广，作为法

定代表人的邵某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

抖音账号，并进行了企业认证。 经过运营，该

抖音账号累计拥有

50

万粉丝。 此后， 房某接

手该抖音号的管理工作， 私自将该抖音号绑

定的手机号变更为自己的手机号，并用其个

人身份证号进行了实名认证。

2021

年

4

月， 房某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

给邵某，但未返还案涉抖音号。 随后，邵某发

现房某设立了

B

公司， 还将案涉抖音号的企

业认证由

A

公司变为

B

公司， 用户昵称也由

“

A

烧腊培训”变为“

B

烧腊餐饮培训”。 因与

房某多次交涉未果，

A

公司遂将

B

公司和房

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返回案涉抖音号。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抖音

号设立时的使用权归属以及该抖音号在房某

退股时有无进行再分配的问题。 案涉抖音号

以邵某手机号注册成立并完成企业认证，并

为公司宣传推广 ， 房某退股时双方未对案

涉抖音号进行明确分配。

综上， 法院判决房某向

A

公司返还案涉

抖音号，并协助办理账号变更手续。

宣判后，房某不服，提起上诉，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唐荣）

流浪狗小区内伤人

喂养者应承担责任

在小区遭流浪狗袭击， 能否请求日常喂

养流浪狗的人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 判决经常喂

养流浪狗的林女士支付被咬伤的张女士医药

费和交通费 1666.1 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法院查明，张女士与林女士是同住一个小

区的邻居，小区内经常有流浪狗出没。 林女士

及其母亲经常喂养一只流浪狗， 还给它起了

名字，并收留了它产下的 7 只小狗。

某天晚上， 张女士经过林女士家楼下时，

左小腿被流浪狗咬伤， 经就医救治花费医疗

费 1416.1 元。 事发后， 流浪狗被有关部门带

走。 张女士起诉要求林女士赔礼道歉并支付

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 5499.1 元。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伤人之狗虽原系

流浪狗，但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中，林女士及

其家人长期在固定地点向狗喂食， 狗也长期

栖息在林女士家附近。 据此，林女士与伤人之

狗已形成事实上的饲养关系。 狗伤人后，林女

士作为饲养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法

院最终判决林女士支付张女士医疗费和交通

费共计 1666.1 元， 并就涉案侵权行为向张女

士书面赔礼道歉。 （韩宇）

父亲借的钱

子女必须偿还吗

老王生前曾向小明借款 20 万元 ，经小

明多次讨要迟迟未还。 老王去世后 ，小明

找到老王的儿子小王 ， 将其诉至法院 ，要

求小王对其父亲老王 20 万元的借款承担

还款责任，小王当庭表示其已放弃继承父

亲的遗产 ，故不应承担其父亲的债务 。 请

问，小王需对老王的债务承担责任吗？

不需要。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

定， 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

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超过遗

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

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

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乔静）

模仿商标攀附商誉

判定适用惩罚赔偿

欧 A 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 、

生产、 销售家居照明及商业照明

的上市公司，其注册于“灯、日光

灯管”上的商标“欧 A”多次被认

定为驰名商标。 2022 年，欧 A 公司

员工在浏览网页时发现欧 B 公司

开设“欧 A 电气”网站，并在开关、

插座产品上突出使用“欧 A”等标

识。 欧 A 公司遂以欧 B 公司商标

侵权为由诉至烟台市中级人民法

院，请求判令欧 B 公司停止侵权，

并适用惩罚性赔偿。

烟台中院经审理认为，欧 B 公

司在其企业网站上使用的标识图

案与欧 A 公司的商标外观上十分

近似，可推定其具有模仿欧 A 公司

相关商标的主观意图。 案涉商标具

有较高显著性和知名度，欧 B 公司

在相同商品使用上述近似标识的

行为容易导致消费者对二者商品

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二者具

有特定的联系，故欧 B 公司在其企

业网站、被诉商品外包装和实物上

使用标识的行为侵犯了欧 A 公司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时， 欧 A 公司的企业名称

在照明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 欧 B 公司在申请注册时

理应尽到合理避让义务， 但其仍

将欧 A 公司的“欧 A”注册为企业

名称“××欧 A××公司”并实际

使用， 直至本案起诉时才变更其

企业名称， 可以认定欧 B 公司具

有明显攀附前者商业品牌商誉谋

取市场竞争优势的主观意图 ，且

该使用行为容易使消费者对原被

告的商品产生误认， 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侵

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构成不正

当竞争。 欧 B 公司侵权恶意明显，

侵权时间长，经营规模较大，其行为

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侵权情节比较严重， 符合最高人民

法院规定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情形。

最终， 法院综合考虑欧 B 公司

的主观恶意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

情节和后果等因素， 判决被告赔偿

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475

万元。

贴标出售旧电视机

赔款五千达成和解

某公司为全国知名电器公司，

其注册商标广为人知。 某商场通过

“以旧换新” 活动中从消费者手中

获得旧电视机， 并贴上与某公司商

标近似的商标进行出售。 某公司于

2022 年发现某商场销售侵权产品的

行为， 认为某商场未经许可销售与

某公司注册商标近似标识， 易引起

消费者混淆误认， 侵害了某公司享

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故诉至烟台

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 原告某公司电视机

商品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

商标， 在全国范围享有广泛的知名

度，被告将“以旧换新”活动中取得电

视机再次贴标出售，所贴标识与原告

公司所诉商品商标极为近似，极易使

消费者产生混淆和误解，使消费者不

易与真正的原告产品相区别，不正当

地利用了原告涉案商标的商誉，获得

不正当利益，构成侵权。

后经法院释明相关法律规定，

并考虑具体侵权情形后， 双方达成

和解，被告当庭支付原告 5000 元。

网店借名销售假包

知假卖假构成侵权

某公司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皮包、 鞋类及配饰等产品公司之

一，其拥有的商标经注册核准使用

在手提包、行李箱等物品上。 陈某

某在未经授权下，以海外代购的名

义，在其经营的网络店铺内大量展

示、销售带有某公司上述商标的多

款皮包商品 ，在商品标题 、详情页

面等多处明确提及注册商标及商

标缩写。

2020 年 9 月， 某公司从陈某某

经营的网店中购买带有上述商标的

手提包一个，该产品价格 800 元，最

近 30 天交易成功 359 次，累计评价

387 次， 经鉴定后确认为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 2023 年 3 月， 某公司

将陈某某诉至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陈某

某立即停止销售或展示任何带有与

原告商标相同或近似标识的商品，

并 赔 偿 原 告 经 济 损 失 人 民 币 12

万元。

承办法官查阅案件材料后认

为，该案件事实清楚，被告陈某某确

实存在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

行为， 但考虑到被告陈某某早已经

将店铺注销不再销售商品、 原告某

公司为该案件付出的维权成本等实

际情况， 为了达到更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组织双方当事人开展

调解工作。

被告陈某某在庭前调解过程

中主动联系法院，称其生活困难且

预产期将近，恐怕无法参加庭审，

亦不承认自己销售了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 ，声称自己只是打工的，

但未提供“老板 ”的信息 。 后经法

官多次释法析理以及与双方当事

人的积极沟通下，考虑到被告陈某

某的实际情况，原告某公司同意被

告 陈 某 某 分 期 支 付 赔 偿 款 共 计

32000 元， 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顺

利结案。

（梁平妮）


